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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安〔2023〕8号

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
贯彻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的通知

各区安委会，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安全生产中介培训机构：

根据《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<广东省

安全生产条例>的通知》（粤安〔2023〕19 号）精神，为深入扎实

推进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在我市的学习

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结合省的通知

要求，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市安委办将统一发放《条例》宣教视频、授课课件和

电子海报，并印制部分《条例》单行本进行派发。同时市安委办

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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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组建《条例》宣贯讲师团，深入机关、职业院校、企事业单位

开展不少于8场的专题宣传讲座,各单位可联系讲师进行宣讲。

（二）各区、各有关单位在10月 1日前至少召开1次领导班

子专题学习会，带头学习《条例》的规定，认真学习领会《条例》

的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，并做好照片和学习台账记录。

（三）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在 2023 年

10月 1日前，通过集中学习或观看宣教视频对本系统执法人员至

少开展 1 次关于《条例》的教育培训，组织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

单位学习《条例》内容，并做好照片和学习台账记录。

（四）各区、各有关单位要用好报刊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络和

“两微一端”等平台，在全市各交通要道、公交、出租车、地铁、

高速、高铁、机场、港口、公园、广场、商场、市场、村居等公

共场所和公告栏、固定广告牌、LED 电子显示屏、社区门禁、电

梯等位置张贴或滚动播放宣传海报、标语、短视频等，配合转发

《条例》宣传稿件,并做好相关资料台账的收集。

（五）推动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学习贯彻《条例》，特别是非煤

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交通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

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等高危行业领域，各区、各有关单位在10

月 1 日要对高危行业领域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

从业人员完成全覆盖的教育培训。

（六）市安委办将依托“安马云”线上培训平台投放《条例》

宣教视频，并通过“佛山应急”微信公众号向社会推送，以供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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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产经营单位学习。全市“三项岗位”人员（主要负责人、安

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）培训大纲中增加《条例》宣传教育

内容，开设专题必修课程。

（七）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，全市各级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中加强对

《条例》的普法宣传，并把《条例》宣贯学习情况作为检查重点

内容，切实提高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、法治意识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落实责任。各区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制定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的《条例》的

宣传计划，确保宣贯活动深入开展。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

施工作情况，将作为 2023年度全市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消防工作考

核重点内容。此外《条例》宣传贯彻实施情况及相关台账，请于

2023年 12月 20日前报市安委会办公室（联系人：叶梓荣，电话：

83992332）。

（二）营造声势，确保效果。各区、各有关单位要按照横向

到边、纵向到底的目标，深入基层一线，形成“线上+线下”的宣

传态势。各区、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发挥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传统

传媒作用，同时依托各类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手机客户端等新媒

体传播平台，实现宣传的全天候、广覆盖，努力形成宣传声势，

为《条例》的施行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和良好执法环境。

（三）完善制度，强化执法监督。各区、各有关单位要对照



- 4 -

《条例》，及时完善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。

要全面梳理涉及安全生产的现行制度文件，与《条例》抵触的要

及时修改或者废止，确保《条例》得到有效施行。要严格履行《条

例》中赋予的法律责任，加大监管力度、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

行为。

附件：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《广东

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的通知（粤安〔2023〕19号）

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3年 8月 30日

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8月 30日印发

校对责任人：政策法规和培训科胡雅琳、叶梓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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